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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星股份” ）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6日以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会议于2022年6月10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以现场方式参会监事2

人，以通讯方式参会监事1人。本次会议推选监事胡广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全体监事表决，选举胡广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备查文件

1、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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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金文慧女士

（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金文慧女士将与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

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11日

简历：

金文慧女士，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5

年7月至1998年6月，担任南通宇泰电子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主管；1998年7月

至今，历任南通海星电子有限公司/海星股份市场部关务主管、销售片区主管；

2013年6月至今，担任海星股份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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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009,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2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小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制度的规定，程序合法。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胡广军 156,002,200 99.9953 是

1.02 朱珩 156,009,100 99.9997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强、齐鹏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96�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钱江生化 编号：临2022—041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海宁市天源给排水工程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

公司” ），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7,5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32,500万元（包

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生担保事项被担保人天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

过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4月

26日和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九届十次董事会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9,500万元

（含还在履行中的担保总额 9,500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天源公司的最高担

保额度15,5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详见临2022-016、临 2022-035公告)。

二、 担保进展情况

（一）2022年6月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云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云环保” ）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科技支行（以下简称“杭

州银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其全资子公司天源公司向杭州银行申请的

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为18个月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二）2022年6月10日，海云环保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海云环保为天源公司本

次与民生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审议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前， 被担保方天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5,000万

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系

天源公司 张杰 4,000万元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给排水管道安装；给排水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均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市政

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给排（污）水成套设备、环保设

备、水暖管道零件、陶瓷制品、低压电器、建材批发、

零售；雨水、污水管网维护保养；城市生活垃圾收集、

清运；道路保洁；河道保洁；公厕保洁；固体废物收

集、清运、回收、处理（不含危险废物）；建筑机电设

备安装；金属机械的委托加工服务。

全资孙公司

（二）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823.95 69,498.64

负债总额 73,646.35 57,835.93

净资产 11,177.60 11,662.71

资产负债率 86.82% 83.22%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49,333.69 9,401.67

净利润 2,986.61 507.74

注：以上数据为天源公司单体报表。

（三）公司持有海云环保100%股权，海云环保持有天源公司100%股权，

本次被担保人天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海云环保有限公司

债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科技支行

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债权、利息（含复息、罚息、执行程序中延迟履行期间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收回贷款产生的公证费、

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等全部费用。

保证担保期限：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法规或约定的事件

发生而导致融资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海云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2,500�万元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

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

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

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

对于甲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任而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被乙方

直接扣收/扣划的任何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1）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利之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

（7）本金。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任何一笔债务” 的用语均指本含义）

而言，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 、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

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 甲方对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

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 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

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

额为 21.06亿元 （包含本次担保事项），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74%；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47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7.76%。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其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其

它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无逾期担保。

六、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生担保事项被担保人天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敬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1日

报备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相关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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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转让方” ）保证向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5.37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4,100,000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

价转让。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询价转让后，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Great� Noble” 或“转让方” ）的持股比例由7.35%减少至6.26%。

●Great� Noble�于2022年 6月1日至6月9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股份370,000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0.0902%；2022年6月10日，通过询

价转让方式减持股份4,100，000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1%。

一、 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5月31日， 转让方Great� Noble持有赛诺医疗首发前股份30,

117,378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7.35%。 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9日期

间，Great� Noble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赛诺医疗股份370,000股， 占赛诺医

疗股份总数的0.0902%；2022年6月10日，Great� Noble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

持赛诺医疗股份4,100,000股， 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1%。 本次减持后，

Great� Noble合计持有赛诺医疗25,647,378股， 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

6.26%。

(二)本次询价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股） 实际转让数量（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Great�Noble�

Investment�Limited

29,747,378 7.26% 4,100,000 4,100,000 1.00% 6.26%

合计 29,747,378 7.26% 4,100,000 4,100,000 1.00% 6.26%

(三)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本次转让后，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将从7.35%减少至6.26%。

1.�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基本信息

名称 Great�Noble�Investment�Limited

住所

One�Nexus�Way, �Camana�Bay, �Grand�Cayman, � KY1-9005, �

Cayman�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10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Great�Noble�

Investment�Limited

集中竞价 2022年6月1日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 0.0124%

集中竞价 2022年6月2日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 0.0241%

集中竞价 2022年6月9日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0.0537%

询价转让 2022年6月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 1.0000%

合计 - - 4,470,000 1.0902%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Great�Noble�Investment

合计持有股份 30,117,378 7.35% 25,647,378 6.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17,378 7.35% 25,647,378 6.26%

三、 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20,000 0.57% 6个月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920,000 0.22% 6个月

3 上海悬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600,000 0.15% 6个月

4 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60,000 0.06%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4.76元/股， 为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5.88

元/股的81.00%。为赛诺医疗公告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前一交易日收盘价6.35

元/股的74.96%。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1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4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5.37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410.0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

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

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

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91� � �证券简称：甘源食品 公告编号：2022-024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为101,351,912.12元，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61,5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且

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101,351,912.12元÷93,215,831股=1.0872821元/股（最后一位不四舍五入，直接截取，保留

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1.0872821元/股。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19

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利润分配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93,215,83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255,793股后的股本总数91,960,038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88元（含税），拟分配派发现金红利100,052,521.34元（含税），

占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65.12%。 不送红股，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七条：上市公司以现

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

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1年度，公司已累计使用自有资金59,990,215.1

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视同现金分红总额为160,042,736.44元。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255,793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分配

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 2022年6月6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194,293股已非交易过户至“甘源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 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共计持有

61,500股。 根据分配方案“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公司现将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如下：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后的93,154,331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88元（含

税），实际分配派发现金红利101,351,912.12元（含税）。

3.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5.本次利润分配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1,500.00股后的

93,154,33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88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9.792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17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1.088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6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6月1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股东严海雁承诺：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38.76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因发生派发现

金股利、送股、转送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价格将按照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中减持价格限制调整为不低于37.67元/股。

2.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为101,351,912.12元，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61,5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

且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101,351,912.12元÷93,215,831股=1.0872821元/股（最后一位不四舍五入，直接截取，保留

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1.0872821元/股。

3.根据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期员工

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日之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宜，

标的股票的受让价格做相应的调整。根据前述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

计划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清泉生物医药食品工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婷

咨询电话：0799-7175598

传真电话：0799-6239955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5009� � � �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2022-044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04月25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05月1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含60.00元/股，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

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杭

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

因回购期间公司实施了权益分派， 回购价格上限相应由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59.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2021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

首次实施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06月1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239,812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15%， 购买的最高价为37.39元/股， 最低价为

36.1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8,821,019.9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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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9元/

股（含）。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年05月1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拟用于本

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含60.00元/股，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杭州豪悦

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31）。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05月16日召开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度以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0元（含税），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2），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9日，除权（息）日为2022年6月10日。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根据《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宜，自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人民币59元/股（含），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 （新） 股价

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不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此外，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0-0.9973)+0]÷(1+0)=59.00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根据《回购报告书》，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59.00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16,949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65%。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3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59.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约为508,475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33%。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

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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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和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工作调整，经股东南京市交通

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及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查成明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查成明先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接替金长江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结束。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张宏先生连任公

司独立董事届满6年，根据规定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经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王旻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旻先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接替张宏先生担任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结束。 张宏先生确认与公司及董事会没有不同意见，亦无其他需特别

说明的事项。 查成明先生、王旻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披露的《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公司对金长江先生、张宏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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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金融城5号楼）3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1,261,7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81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李剑锋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9人，陈峥董事、陈玲董事、肖玲董事、李心丹独立董事、张宏独

立董事、董晓林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黄涛监事、田志华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徐晓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33,907 99.9846 273,100 0.0128 54,700 0.0026

2、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33,907 99.9846 273,100 0.0128 54,700 0.0026

3、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33,907 99.9846 273,100 0.0128 54,700 0.002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881,224 99.9821 325,783 0.0152 54,700 0.0027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33,907 99.9846 273,100 0.0128 54,700 0.0026

6、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78,107 99.9866 283,600 0.013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2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78,107 99.9866 273,100 0.0128 10,500 0.0006

8.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与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9,615,789 99.9673 273,100 0.0313 10,500 0.0014

8.02、议案名称：：与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2,502,748 99.9848 273,100 0.0145 10,500 0.0007

8.03、议案名称：与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305,531 99.9849 273,100 0.0144 10,500 0.0007

8.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183,850 99.9851 273,100 0.0142 10,500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839,007 99.9801 368,000 0.0172 54,700 0.0027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0,978,107 99.9866 273,100 0.0128 10,500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435,846 98.3659 34,815,361 1.6335 10,500 0.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捐赠专项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1,816,698 99.0876 19,445,009 0.912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查成明 2,130,845,238 99.9804 是

2、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王旻 2,131,161,810 99.995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09,833,221 99.9538 273,100 0.0384 54,700 0.0078

2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09,833,221 99.9538 273,100 0.0384 54,700 0.0078

3 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09,833,221 99.9538 273,100 0.0384 54,700 0.0078

4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709,780,538 99.9464 325,783 0.0458 54,700 0.0078

5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09,833,221 99.9538 273,100 0.0384 54,700 0.0078

6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09,877,421 99.9600 283,600 0.0400 0 0.0000

7 关于确定公司2022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709,877,421 99.9600 273,100 0.0384 10,500 0.0016

8.00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8.01

与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70,467,854 99.9235 273,100 0.0736 10,500 0.0029

8.02

与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709,877,421 99.9600 273,100 0.0384 10,500 0.0016

8.03

与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709,877,421 99.9600 273,100 0.0384 10,500 0.0016

8.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493,083,164 99.9425 273,100 0.0553 10,500 0.0022

9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9,738,321 99.9404 368,000 0.0518 54,700 0.0078

1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09,877,421 99.9600 273,100 0.0384 10,500 0.0016

11

关于修订《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议案

675,335,160 95.0960 34,815,361 4.9024 10,500 0.0016

12 关于公司对外捐赠专项授权的议案 690,716,012 97.2618 19,445,009 2.7382 0 0.0000

13.00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13.01 查成明 709,744,552 99.9413 - - - -

14.00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14.01 王旻 710,061,124 99.9859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

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8《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分为4项子议案逐项表决，4项子议案已

分别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

4项子议案回避表决情况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21,952,

751股）及其控制企业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7,454,975股）、紫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10,483,584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0,157,402股）、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60,000,000股）、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9,533,617股）、南京金谷商贸发

展有限公司（持有567,861股）、关联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1,212,128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董事兼任其董事）对议案8.01回避表决；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南京

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58,475,359股）对议案8.02回避表决；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40,672,576股）对议案8.03回避

表决；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174,272,700股，其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本公司董事）、南京

长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2,521,557股，其曾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曾担任本公司监事）对

议案8.04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周宇斌、王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1日


